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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18            证券简称：三旺通信           公告编号：2025-006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散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非交易过户事宜所致，不触及要约

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69,739,755 股，

合计减少 1,430,333股，所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 64.4862%减少至 63.190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但公司控股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范围和权益发生相应变动。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的相关手续。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0日收到公司股

东宿迁名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名鑫咨询”）的通知，名鑫咨

询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解散该合伙企业，并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申请办理名鑫咨询持有公司股份的非交易过户事宜。由此股本变动事项及控股股东

的一致行动人非交易过户事宜，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范围和权益发生变动

。现将名鑫咨询解散及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名鑫咨询解散的基本情况 

名鑫咨询是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陶陶女士。

名鑫咨询的基本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宿迁名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UNY605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陶陶 

5、成立日期：2017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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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册地址：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古楚街道赵庄居委会201室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名鑫咨询持有公司股份 2,129,556股，占公司总股本

110,364,881股的1.93%，以上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名鑫咨

询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解散该合伙企业，并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申请办理名鑫咨询持有公司股份的非交易过户事宜。非交易过户的股份拟按照各位

合伙人出资比例分配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在名鑫咨询出资比例

（%） 

对应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陶陶 32.8343 699,223 0.6336 

2 熊妹 5.1429 109,520  0.0992 

3 刘茂明 5.1429 109,520  0.0992 

4 张波 4.9371 105,139  0.0953 

5 邓顺义 4.6286 98,568  0.0893 

6 严朝廷 4.1143 87,616  0.0794 

7 古可平 2.5714 54,760  0.0496 

8 黄俊 2.5714 54,760  0.0496 

9 梁华明 2.5714 54,760  0.0496 

10 才跃鹏 2.0571 43,808 0.0397 

11 任才清 1.8514 39,427  0.0357 

12 闵春斌 1.8514 39,427  0.0357 

13 杨敬力 1.8514 39,427  0.0357 

14 李小龙 1.8514 39,427  0.0357 

15 阳桂林 1.8514 39,427  0.0357 

16 李业银 1.8514 39,427  0.0357 

17 姚群 1.8514 39,427  0.0357 

18 陈波洲 1.8514 39,427  0.0357 

19 罗帅军 1.6457 35,047  0.0318 

20 李耀军 1.6457 35,047  0.0318 

21 杨兵 1.6457 35,047  0.0318 

22 秦东东 1.6457 35,047  0.0318 

23 李建生 1.6457 35,047  0.0318 

24 陈志坚 1.6457 35,047  0.0318 

25 刘宇蓝 1.5429 32,856  0.0298 

26 钱小涛 1.0286 21,904  0.0198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97b064c6e8a1d21e0aa476e73701f5d0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6bbb2a445f32ddee69baeda121429230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a4dfcfd1243f08ddc806b2e917a52c01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dc48eeaa11158b72964b029f60af1561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080316920a6d48bb944ebfa698a9ad79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2da7b4c7706789e7833b1da839e74250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62e3364af707867019d06f6e70176b9f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06cc6c04d5bd384da342edded33d6340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ab8e57ffc72456a6a4323e188462612d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841aa8d4182e9d3f869ebfbac5c79849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8dbb5fbc6b5f12498f4651c117c455f9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05af02dffedaf6706066eee6ce6f22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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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卢克勤 1.0286 21,904 0.0198 

28 顾鑫 0.9257 19,714  0.0179 

29 陈若多 0.9257 19,714  0.0179 

30 蔡超 0.8229 17,523  0.0159 

31 宋瑜 0.8229 17,523  0.0159 

32 杨勇 0.8229 17,523  0.0159 

33 熊莹莹 0.8229 17,523  0.0159 

合计 100.0000 2,129,556  1.9296 

注：上述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具体非交易过户的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为准。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1、宿迁名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宿迁名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古楚街道赵庄居委会201室 

本次权益变动明细 
事项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非交易过户 人民币普通股 -2,129,556 -1.93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制转让的情况。 

2、名鑫咨询的非交易过户行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其相关

承诺的情形。 

2、陶陶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陶陶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1区3栋 

本次权益变动

明细 

事项 股份种类 变动股数（股） 变动比例（%） 

非交易过户 人民币普通股 699,223 0.6336 

3、熊伟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熊伟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1区3栋 

4、上海钜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上海钜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文化路298号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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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熊伟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UWGE6U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商

务信息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5、深圳市七零年代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深圳市七零年代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4日 

法定代表人 熊伟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UWHH7P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经济信息咨询；无 

关系说明：熊伟先生、陶陶女士系夫妻关系，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七零年代控

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是实际控制人熊伟先生控制的企业。上海钜有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由熊伟先生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宿迁名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由陶陶女士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熊伟先生、陶陶女士、深圳市七零年代控股

有限公司、上海钜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宿迁名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宿迁名鑫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129,556 1.9296 0 0.0000 

陶陶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0 0.0000 699,223 0.6336 

熊伟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4,280,532 12.9394 14,280,532 12.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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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钜有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0,952,000 9.9234 10,952,000 9.9234 

深圳市七零年代控股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3,808,000 39.6938 43,808,000 39.6938 

合计 71,170,088 64.4862 69,739,755 63.1902 

注：上述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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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公告披露后，名鑫咨询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

理其持有公司股份的非交易过户事宜。 

2、名鑫咨询在《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企业仍将遵守

上述承诺。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期间如公司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经除权除息相应调整

后的价格。  

（3）若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

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

企业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4）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

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

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5）若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本企业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6）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本企业依法减持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

或间接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则本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期间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指经

除权除息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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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

的义务和责任，本企业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

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名鑫咨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3、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实际控制人陶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

下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

诺。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

间接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期间如公司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经除权除息相应调整

后的价格。 

（3）若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

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

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4）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

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

等规定和要求执行；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5）若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6）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本人依法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

接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期间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指经除权除

息相应调整后的价格。本人保证减持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公告中明确减持的数量或区

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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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

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

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陶陶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4、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熊莹莹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作出如下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

诺。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则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期间如公司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经除权除息相应调整后的价

格。 

（3）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外，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将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

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

个月内本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4）若公司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

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

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5）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

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

等规定和要求执行；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6）若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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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本人依法减持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

接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期间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指经除权除

息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8）上述承诺不因本人离职、职务变化等原因而终止。 

（9）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

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

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秘书熊莹莹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5、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刘茂明、阳桂林、杨敬力、钱小涛、严朝廷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6个月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除遵守前述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外，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自本人所

持公司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将不超过公司上市时本

人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

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人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

等规定和要求执行；本承诺出具后，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4）若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5）上述承诺不因本人离职、职务变化等原因而终止。 

（6）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

义务和责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

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刘茂明、阳桂

林、杨敬力、钱小涛、严朝廷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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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实际控制人陶陶女士、监事蔡超女士、姚群先生、董事

会秘书熊莹莹女士、核心技术人员刘茂明先生、阳桂林先生、杨敬力先生、钱小涛先生、

严朝廷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及各自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做出的承诺。 

7、名鑫咨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陶陶女士的一致行动人，本次非交易过户事宜将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陶陶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范围及权益发生变动，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分布产生重大影响。 

8、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非交易过户的进展情况，并依规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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